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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别从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标准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四个方面阐述我国农药残留监管现状，从

当前研究进展、标准制定情况和国际化进程等方面明确我国标准体系建设动态。指出目前我国农药残留状况持续

好转，标准体系建设势头良好的同时，我国农药残留技术法规、监管效率、标准数量、风险评估、体系协调性和国际合

作交流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展望我国农药残留发展需立足现实，通过借鉴国际经验，以法律为依据，以

标准为中心，以农产品为单元，以农药为对象，全面推进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保证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国民健

康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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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现代农药发展十分迅猛，

成为了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与农业生产

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息息相关。然而，农药的使

用势必会带来农药残留问题。农药残留是指农药使

用后一个时期内没有被分解而残留于生物体、收获

物、土壤、水体、大气中的微量农药原体、有毒代谢

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它影响着农产品质量安

全、社会公众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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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也已经成为国际间普遍采用

的一种技术性贸易措施［１］，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农

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国，高度重视农药残留的控制，目

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农药残留监管与标准体系建

设，确保农产品消费安全。

１．１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我国农药管理工作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但

直到１９９７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１６号，后称《农药管理条

例》），才真正标志着我国农药管理法制化的开始［２］。

《农药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在我国农药管理工作历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我国对农药实施登记

制度，明确要求提供农药残留和毒理等资料。该条

例于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农药管理条例）的决

定》进行修订并实施至今［３］。１９９９年，农业部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作为具

体实施《农药管理条例》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后于

２００７年农业部第９号令进行修订。２００６年，我国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

质量安全提升到法律层面［４］。２００９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２０１５年修订后重新发布

施行，确立了以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食品安全

科学管理制度，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修订食品安

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明

确提出加快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法律法规

的完善从制度上解决了我国农药残留监管无法可依

的问题［５］。

１．２　监管体系基本成熟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农药残留监管机构设置齐

全，职责明确，基本满足监管需要。食品安全方面，

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最高管理机

构，统筹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政

策，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下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负责起草食品安全等监督管理的法律法

规，推动建立落实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达的相关

政策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２００８年，农业部成

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下大力气推动监管、执

法、检测三支队伍建设。在监管体系方面，目前我国

全部的省、８８％的地市、７５％的县建立了监管机构，

专兼职监管人员１１．７万人。在执法体系方面，９９％

的农业县开展了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在岗执法人员

２．８万人。在质检体系方面，投资１３０亿元支持建

设农产品质检体系建设项目１７１０个，各级农产品

质检机构达到３３３２个，检测人员３．５万人。

为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监管能力，扎

实推进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工作，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农

业部组织认定了１００家风险评估实验室和１４５家风

险评估实验站，分别承担分工专业领域或行政地域

范围内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评估、科学研究、

生产指导、消费引导、风险交流和授权主产区范围内

相应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的定点动态跟踪及风

险隐患摸底排查等工作。至此，风险评估体系从无

到有、评估能力由弱变强。同时，依托农药管理、科

研院所、卫生环境及高校等不同部门的检测机构，我

国还建成７３家农药残留试验单位，范围覆盖全国

３０个省（区、市）。通过残留标准制定等工作，锻炼

培养了一大批农药管理、标准制修订、风险评估、风

险监测等领域的人才队伍，成为我国农药残留监管

体系的中坚力量。

１．３　标准体系日益健全

为进一步加快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０年４月，成立了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

会，主要负责审评农药残留国家标准，审议农药残留

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和长期规划，对农药残留国家

标准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供咨询等工作，其秘书处设

于农业部农药检定所。

农药残留标准体系主要包括食品和农产品中的

农药分析方法标准和限量标准，二者统一由农业部

组织制定，农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分析方法标

准方面，我国已建立食品、农产品样品等中的农药残

留量检测方法标准近千项，以国家标准为主，行业标

准、农业标准、地方标准等为补充；残留限量标准方

面，伴随《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

２０１６）》
［６］的发布与实施，我国从２０１０年的９２种

（类）作物的８０７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迅速发展到

４３３种农药４１４０项最大残留限量，基本覆盖了农业

生产常用农药品种和公众经常消费的食品种类。同

时，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每日允许摄入量制定、农药

残留风险评估指南等技术规程陆续出台，推动我国

农药残留标准体系走向完善。

１．４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

２００１年，我国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农产品例行监测制度，推进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推动“三品一标”建设，加快淘汰高毒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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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农药的生产使用，鼓励高效低风险农药的发

展，逐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２０１５年，农业

部组织开展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

测）结果显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继续保持稳

定，总体合格率达９７．１％。相比２００１年，无论是监

测农产品种类、监测农药种类、监测区域范围还是监

测频率次数都大幅提升。图１为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５年

全国蔬菜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相比“无公害食

品行动计划”实施之初，２０１５年的监测合格率提高

３５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蔬菜质量安全水平逐年提升

并保持在较高水平。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全国蔬菜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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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分析评述

２．１　管理布局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生产国和使用国，农

药残留管理作为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我国政府工作重点［７］。农药残留管理是指政府

部门运用法律、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把农药残留

量控制在允许的水平以下，确保消费者获得安全、充

足和多样化的食品及良好生态环境［８］。目前，对农

产品和食品安全管理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

是分散立法体例，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种是统一的立

法体例，以欧盟为代表。《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

明确了我国食品安全是统一的立法管理模式。

２．１．１　监管依据

我国农药残留管理主要法律依据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主要法规有《农药管理

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等；同时各监管部门还制定了相应的部门规章，

例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无公害农产

品管理办法》和《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针对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高法高检专门

出台了有关司法解释，将生产、销售、使用禁用农药

等行为纳入了刑罚范围；诸多省份因地制宜地配套

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和《食品安全管

理条例》或两法的本省（区、市）实施办法。

２．１．２　监管体制

为确保农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可控性，在

有关部门的推动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基本建成

了以风险评估为核心，农药登记为基础，限量标准为

措施，残留监测为途径的农药安全监管体制。该农

药安全监管体制框架下，我国农药残留监管部门根

据职能不同可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是起“强制作用”

的国家行政部门，包括农业部、工信部、质检总局、工

商总局等；二是起“引导作用”的行业协会，主要采用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监管模式，进行引

导性监管；三是起“补充作用”的社会监督，例如，舆

论和媒体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等等。

２．１．３　监管流程

围绕国家农业标准体系建设规划的总体部署，

严格把握“登记关”、“产地关”、“销售关”、“市场关”

等监管过程。一是以《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及《农药管理条例》等为依据实施严格的农药

登记制度，大力推进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确保农

药登记与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同步。二是监督农药从

生产、销售到使用的整个过程，指导用药，发挥药效

的同时保证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采收。三是建立健全

的农产品检测机构，进行产地检测验证农产品质量

安全，以此确定是否满足市场准入要求，发挥其在监

管执法中技术服务支撑作用。同时建立健全的省市

县级农产品监管机构，严格把关批发与零售两大市

场，发挥监管和行政执法作用。四是重点建立农药

残留监控信息通报和反馈机制、产品产地溯源与问

题产品召回机制，促使农产品在生产环节、加工环

节、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环环相扣，确保农产品中农

药残留不超标，实现农药残留监管良性循环（图２）。

２．２　标准体系

目前，农业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

《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最大农药

残留限量》，实施了９批《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国家标

准，提出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豁免名单》草

案，制定了《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制定指南》《用于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等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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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以国家标准为主，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为

补充，安全标准和配套支撑标准共同组成的农药残

留标准体系。

图２　我国农药残留监管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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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方法标准

目前，我国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近１０００项，

数量最多的行业标准已超过５００项，例如，《进出口

水果蔬菜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检测方法气相色谱和

气相色谱－质谱法》（ＳＮ／Ｔ０１４８－２０１１）等；国家标

准３０３项，包括《ＧＢ／Ｔ１９６４８－２００６水果和蔬菜中

５００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的测定气相色谱－质

谱法》《ＧＢ／Ｔ２０７６９－２００８水果和蔬菜中４５０种农

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和《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９９－２００３蔬菜中有机磷和氨

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的快速检测》等；地方标准

５４项，农业标准３３项，水产标准１３项，烟草标准８

项，还有其他标准和农业部公告等等。从现行标准

发展趋势上来看，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逐

渐废止，统一向国标靠拢，检测方法多以高效液相色

谱、气相色谱以及两者与质谱串联为主。它们的发布

和实施，为我国农药残留的检测提供了技术依据。

２．２．２　限量标准

农药残留限量的制定是以最大可能的风险为基

础，以农产品及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

农产品及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应用指南以及用

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等为依据，

先后通过标准制定计划，标准制定立项，标准草案起

草，征求意见，审查，备案，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通报，标准发布八大流程完成。

我国唯一关于农药残留限量的强制性国标《食

品中最大农药残留限量》［６］，最新版本于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１８日正式发布，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８日正式实施，规定

了４３３种农药４１４０项最大残留限量，基本覆盖了

农业生产常用农药品种和公众经常消费的食品种

类，并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

２．３　国际化进程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下属的国际食品法

典农药残留委员会（ＣＣＰＲ）具体承担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自２００６年７月担任ＣＣＰＲ主

席国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

员会事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是连续成功组织

召开八届ＣＣＰＲ会议，共推动制定了１４０多种农药

３６００余项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二是制定国际标准能

力大幅提升。先后制定了硫丹、氯氰菊酯在茶叶，乙

酰甲胺磷、甲胺磷在糙米和秸秆上等多项限量国际

标准；三是加强了国际合作交流。加强了与联合国

粮农组织、欧盟、美国等国际组织或国家在限量标准

制定、农药登记联合评审、风险评估及检测技术等方

面的合作与交流；四是提高了我国农药安全管理水

平。通过建立农药残留限量制定评估程序，推动残

留标准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手段措施，我国农药安全

管理水平大幅提高，我国在国际农药残留标准方面

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３　结论和展望

经过３０余年发展，我国农药残留及其标准体系

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法规，相对

成熟的监管体系，基本满足我国人民健康诉求和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

设日臻完善，国家主导标准建设更新及时，国际影响

力逐步提高，已具有残留限量标准的农产品和食品

基本覆盖大众消费品类。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和技术

法规体系日趋协调一致，标准的制定严格依据风险

评估结果，涵盖基础（通用）标准、产品标准和过程控

制规范三个主要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攀

升，特别是因高毒禁限用农药引起的残留超标问题

得到极大遏制。

但是，我国现阶段依然面临种植耕作方式复杂

多样，农药使用人员多，使用器械和技术水平差别

大，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品种繁多，国际进出口贸易数

量日益增加，农药残留基础数据不足以及农产品安

全意识需要强化等等这些现状与挑战。因此，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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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应该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健全农药残留技术法规。加快推动新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出台，修订《农

药登记资料规定》等配套技术规范，加快地方性技术

法规的制定，提高农药残留技术要求。力求技术法

规与当下形势和要求相适应，谨防农药残留限量标

准制定与农药登记脱节，杜绝出现农产品、食品市场

监测或进出口检出而无残留限量判定依据的情况。

（２）提高农药残留监管效率。２０１７年２月８

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农药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获通过，明确将农药管理职责划归农业部门，缩

短我国农药残留监管链条，既提高了监管效率，也有

利于解决重复监管、监管盲区并存的问题。下一步，

农业部门应当细化部门监管责任，抓住农产品、食品

与环境样品等中农药残留关键控制点，严格追溯高

毒农药残留。汲取国际农药残留组织与发达国家的

监管优势，弥补自身漏洞，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

（３）推进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化建设。在“增标

量，减标龄”的同时，建立覆盖大陆主要农产品的农

药残留标准体系相配套的标准制定程序和技术规

范，推进其国际化发展。在保障我国食品安全和农

业生产的前提下，设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值尽可

能与国际标准一致，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的标准一

致，确保标准制定的技术依据和方法与国际接轨。

做到依据充分，规范完善，指标具体，充分体现我国

标准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标准制定、实施和技

术支撑的协调统一性，促使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建设

体系化发展。

（４）全面提升标准化生产能力。高度重视标准

实施问题，一是要推广按标生产技术，尤其是规模化

生产经营主体；二是要扩大建设规模，抓好“三园两

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三是要加强品牌培育，

抓好“三品一标”，打造一批安全优质的知名农产品

品牌和生产基地。

（５）继续强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评估是食品

安全风险分析体系乃至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基础。

加强我国风险评估相关的体制机制，建立有效数据

链接，力求膳食消费资料和报告与国际对接，加快我

国农药残留标准国际化步伐。确保标准制定、登记

批准、风险评估、免除残留限量等农药产品生命周期

理念得到有效应用，形成了一个风险评估－风险管

理的有机体系。

（６）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关注国际农药残

留监管动态，积极参与国际农药残留管理事务，加强

与相关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或地区农药管理机构的

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农药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

逐步实现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监测资源合作

利用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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